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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办〔2015〕104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仙游县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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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闽委办发〔2014〕46 号，以下简

称《两办意见》）、省环保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建立网格化环保

监管体系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闽环保办〔2015〕17号）

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

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莆政办〔2015〕118 号）精神，为强化

环保监管执法责任，全面提升环保监管水平，结合我县实际情况，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乡镇、街道属地政府及管委会为环保监管责任主体，整合

辖区内负有环保监管职责的各部门监管力量及其相应的环境管

理资源，依托《两办意见》划分建立的城乡社区网格为细胞单元，

建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环

保监管体系，形成“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环保部门统一协调、相

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环保监管格局。实施三

级网格、三级管理、三级履责的环保监管机制，按照“事、权、

责”统一的原则，重点突出机构建设、职能建设、制度建设，实

现各个区域责任单位各尽其职、各负其责、相互联动、综合监管

的监管模式。2016 年起全面实施网格化环保监管，不留死角、

不存盲区，及时发现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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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民生环境的突出问题，努力服务“富民强县、彰文宜居”的

新仙游。做到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维权、监管与执

法的四个统一，逐步构建覆盖全县、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环保

监管网络，为推进污染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推

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网格划分及职责

为推进全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的运行，强化组织领导，成

立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见附件 1）。按照

县级负责指导、督查，乡镇、街道、管委会具体组织划分并落实

网格化管理措施的原则，建立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

（一）二级网格

以莆田市行政区域为一级网格，仙游县行政区域为二级网格

区域，责任主体为县人民政府。工作职责：

1.负责指导监督三、四级网格的建立及运行情况和责任人的

履职情况。

2.负责督查县直各相关负有环保监管职能的部门（具体见附

件 2），认真调查处理上级网格交办的环境污染案件，依法全面

履行本级网格监管职责，及时填报网格化环保监管相关信息；承

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执法任务，依法查处辖区内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妥善处理环境信访投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排查工矿企

业、饮用水源地等环境安全隐患，按要求公开污染源相关信息及

环境违法案件查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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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整合本级环保和国土、住建、农业、水务、林业等负

有环保监管职能部门的监管执法力量,成立 3 个监管工作组（具

体见附件 3），明确对应三级网格，明确重点监管对象（适时动

态调整）、监管任务、监管责任人。各工作组负责对所监管的网

格加强巡查、抽查、督查，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督促属

地查处或直接查处，督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

落实网格化监管措施。

（二）三级网格

全县按行政区划共划分为 21 个三级网格，分别为鲤城街道

办事处、鲤南镇、赖店镇、盖尾镇、郊尾镇、枫亭镇、园庄镇、

榜头镇、钟山镇、游洋镇、石苍乡、龙华镇、书峰乡、社硎乡、

菜溪乡、大济镇、度尾镇、西苑乡、仙游县经济开发区、鲤南工

业园、工艺产业园，责任主体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管委会。工作职责：

1.负责建立并督导运行四级网格；配合上级网格全面排查工

矿企业、饮用水源地等环境安全隐患，认真调查、报告并协助处

理上级网格交办的环境污染案件，及时填报网格化环保监管相关

信息。

2.负责整合本级环保和国土、住建、农业、水务、林业、海

洋渔业等承担环保工作职责的机构、专（兼）职工作人员、国土

资源和规划建设环保协管员等力量，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检

查、巡查、协调任务，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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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协调处理环境信访投诉和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对违法排污问

题及时制止、及时向负责该网格的县级监管工作组报告并配合依

法查处。

（三）四级网格

全县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辖的村为单元划分为

四级网格区域，全县共划分 325个三级网格，充分发挥国土资源

和规划建设环保协管员作用，责任主体为村（居）委会等。工作

职责：

1.建立三级网格与四级网格的联动机制，对网格内的工矿企

业、商贸场所、个体经营单位等排污情况日常巡查检查，监督各

类排污行为；及时了解核实群众的污染投诉，发挥四级网格日常

了解、巡查、协调、自治监督和及时制止，拍摄相关影像资料等

留证，向三级网格报告违法排污行为以及群众投诉举报的作用，

及时发现制止违法排污现象。

2.配合三级网格全面排查工矿企业、饮用水源地等环境安全

隐患，认真调查、报告并协助处理上级网格交办的环境污染案件，

及时填报网格化环保监管相关信息。

3.负责整合本级环保和其他承担环保工作职责的机构、环保

专（兼）职工作人员、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环保协管员等力量，

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检查、巡查、协调任务，发现问题、接

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了解、妥善协调处理环境信访投诉、环境污

染纠纷案件，对违法排污问题及时制止、及时向负责该网格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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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监管工作组报告并配合依法查处。

4.按照综治“网格化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要求，将

环保监管信息纳入日常信息录入内容，不断建立完善网格内重点

监管单位（地段、区域）的相关环保信息资料，了解掌握企业的

基本排污规律及正常排污状况，发现异常排污情况及时核实上

报。

5.及时向上级网格报告本网格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并组织力

量配合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三、网格监管运行监督

（一）落实网格监管工作责任

1.建立各级网格内环保监管“五定”机制，即对网格内所有

污染源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的“五定”

监管，确保网格边界清晰、责任主体明确、目标任务具体、考核

评价客观，相关内容应向社会公开公示。

2.上级网格与下级网格之间要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工作任

务和奖惩措施。

3.各级网格内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建立联动

机制，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职责。

（二）明确网格监管工作重点

1.加强巡查报告。网格责任人员要对辖区内所有排污企业、

生态环境、信访案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项目

等定期进行巡查和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并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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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网格报告。

2.及时调查处理。网格责任主体或相关部门接到环境违法行

为的报告后，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对不属于本级本部门管辖的，

要及时移交移送，并配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受理单位要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查处工作，并将查处结果反馈移交移送单位。对需要

多个部门进行联合调查的，由同级网格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联

合执法。

3.强化沟通反馈。做好上下级网格责任主体间的信息沟通，

对环境违法问题的查处结果，要及时反馈回复，并按要求公开。

4.定期考核评价。各级网格每年对本级网格运行情况进行自

评，上级网格对下级网格进行考核评价，研究改进措施，评价结

果逐级上报。

（三）加强网格监管绩效监督

1.加强上级监督。上级网格要督查下级网格的日常运行情

况，列入考核评价内容，不断完善和优化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

2.鼓励公众监督。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环保监督，增强公众环

境意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各网格设立环境监督

员，牵头协调组织各界代表等对网格化环保监管责任主体工作开

展情况、实施效果予以监督。

3.接受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利用报纸、电

视、网络等媒体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曝光环境违法行为，追

踪查处结果，参与环保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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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网格监管信息平台

根据《两办意见》关于建立综合信息系统要求，绘制网格分

布图，统一网格编码制度，设计醒目标识标记，实现地理信息数

字化。依托或整合“数字仙游”、“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网等网

络资源建立综合信息系统，将我县污染源分布、网格化环保监管

信息纳入统合信息系统，由县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建设，在县级设

立，各级网格联动共用。

四、基础网格环保监管工作流程

1.四级网格管理人员（城乡综治社区网格服务管理团队）加

强巡查，及时发现、收集网格内的环境问题信息，对发现的违法

排污行为立即劝阻制止，并向村（居）委会报告。

2.村（居）委会接到违法排污等问题报告后，及时安排人员

处理，调解环境污染纠纷，并将相关情况填报录入“网格化服务

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对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及时向二

级网格（乡镇、街道、园区管委会）报告。

3.三级网格（乡镇、街道、园区管委会）及时对辖区内的环

境问题信息进行分类，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并通报给二

级网格（县级政府）所确定对应的三级网格监管工作组。

4.二级网格确定对应的三级网格监管工作组要加强对监管

网格的巡查、抽查、督查、发现问题、接到报告和投诉举报以及

上级督办事项要及时查处，指导督促三级、四级网格落实网格化

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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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级网格对超过自身权限无法处理的环境问题，要及时向

上级网格报告，商请协调处理。对不属于环保监管的事项，各级

环保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和《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

责”暂行规定》，抄告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五、网格体系建立实施步骤

（一）体系建立阶段（2015 年 12 月中旬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结合本辖区实际，

制定辖区的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完成网格化环保监管

体系的建立，明确各级网格的责任人、工作职责等，建立工作制

度和工作流程，向社会公开，并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将网格

化环保监管体系实施方案向县环保局反馈。

（二）调整完善阶段（2015 年 12 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根据实施方案，开展

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建立污染源监管信息，明确网格边界、责

任人和工作职责，确定重点监管对象，划分监管等级，健全监管

档案，采取差别化监管措施，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监管网

格划分方案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

向社会公开各网格范围、责任人等相关信息。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在 2015 年 12 月

20 日前向县人民政府报告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落实情况，同时

抄送县环保局。

（三）全面实施阶段（2016 年 1 月起）

全县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正式运行。各级各有关单位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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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任务，认真履行环保监

管职责，确保辖区环境安全。

六、网格监管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1.加强指导督导。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要按照《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法

律法规关于环保监管职责调整的从其规定）的责任分工，督促指

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落实网格内的环保监管

职责，督查、巡查、稽查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2.落实属地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结

合本辖区实际，负责划定乡镇的环保监管网格，明确监管责任主

体和任务要求，统一组织、指导、监督各社区、单元网格化环保

监管体系的建立、实施、运行。

3.强化组织协调。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要

相应成立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推进本辖区内

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建立和相关工作的落实。各级各有关单位要

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密切

配合，形成环保监管合力。

（二）提升执法能力

1.落实经费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经

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要进一步加强

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充实执法力量，增加执法投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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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等监管执法装备，保障环保执法用车，建立环保监管档

案资料，逐步建立完善“数字网格化”环保监管信息平台，形成

要素齐全、数据完备、信息共享的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信息数据

库。

2.严格依法行政。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网格监管人员的业务

培训，力争尽快全面持证上岗，切实提高执法能力、专业素质、

业务水平；各级网格及其监管人员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

执法、廉洁执法，恪尽职守、勇于担当、敢于碰硬，坚决查处违

法排污行为，依法保护环境。

3.推进综合执法。按照《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

责”暂行规定》（法律法规关于环保监管职责调整的从其规定），

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面落实环保监管职责，充分

发挥各部门环境执法优势，组织开展综合执法，充实网格执法力

量，提高各网格环保监管效能。

（三）健全工作制度

1.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网格责任主体，细化巡查

报告、调查处理、沟通反馈的具体要求和完成时限，制定工作流

程，明确相关部门在网格化环保监管中的职能，出台考核评价办

法及奖惩措施，保障各级网格的高效运转。

2.建立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制度，有效解决环保重点、难点、

热点问题，完善移交移送制度，有效提高环保监管效能。

3.建立信息报告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公布网格化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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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各级网格的职责和责任人员、排污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

以及查处环境信访问题和区域环境安全隐患等情况。

（四）落实责任追究

1.严格排污者主体责任。对违法排污单位要依法严肃查处，

涉嫌环境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2.强化各网格责任人和监管人员的监管责任。对失职渎职、

未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环保监管职责，不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或

对环保监管执法工作推诿扯皮的，依法依规实施问责。

3.建立严格、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按照权责一致、能力与

责任相匹配等原则，实事求是健全网格监管责任追究机制，科学

合理界定追责情形与免责情形，确立尽职免责的监管规范，既要

防止网格责任不清，也要防止网格责任无限过度，保护和调动网

格执法主体积极性，确保网格监管持续规范、有效、到位。

附件：1.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2.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职责

3.仙游县二级网格环保监管工作组

4.仙游县环境监察网格化管理网格划分情况表

5.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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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国华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陈志斌 县政府办室务成员、方志委主任

陈玉苍 县环保局局长

成 员：颜文星 县发改局副局长

官金忠 县经信局副局长

林 新 县公安局副局长

傅满狮 县财政局副局长

傅玉彩 县国土局副局长

陈力生 县住建局副局长

蒋新栋 县交通局副局长

黄建亮 县水务局副局长

王国荣 县农业局主任科员

黄正发 县林业局副局长

阮玉坤 县环保局副局长

颜玉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洪勇 县安监局副局长

颜 伟 县卫计局副局长

谢美富 县商务局副局长

易建锋 县人行副行长

林桂锋 国网仙游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陈文运 鲤城街道办事处统战委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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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耀 鲤南镇党委委员

陈良红 赖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

林寿堂 盖尾镇副镇长

陈锦华 郊尾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陈志华 枫亭镇武装部部长

王 瑜 园庄镇党委组织委员

黄国杞 榜头镇党委委员

黄 鑫 钟山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

傅金梅 游洋镇综治办副主任

陈清海 石苍乡副乡长

黄明彪 龙华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俞仁洪 书峰乡党委副书记

方仁加 社硎乡党委统战委员、武装部长

李留森 菜溪乡司法所所长

王金进 大济镇党委委员

严 宇 度尾镇党委组织委员

王毓清 西苑乡党委组织委员

林仲新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项目办副主任

严伯元 鲤南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吴成东 工艺产业园党工委委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环保局，负责组织推进全县网

格化环保监管工作落实等相关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环保局局长

陈玉苍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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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职责

各级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

岗双责”暂行规定》（法律法规关于环保监管职责调整的从其规

定）的责任分工，认真落实网格内的环保监管职责，具体如下：

一、各级政府

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建立和运行；制

定实施方案，明确各级各有关单位环保监管工作职责，指导、监

督各级网格责任人的履职情况；依法履行属地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组织开展对辖区内排污企业、生态环境、信访案件、污染

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项目、饮用水源保护、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等监管工作，对严重违法排污的企业实施停、限产决定，

并责成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落实到位。

乡镇、街道、管委会人民政府：建立并督导本辖区内环保监

管三级网格，依法履行属地环保监管职责，承担辖区内日常环保

监管检查、巡查、协调任务，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

了解、妥善协调处理环境信访投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依法全

面履行本级网格监管职责，对违法排污问题及时制止、及时向负

责该网格的县级监管工作组报告并配合依法查处。

二、环保部门

县环保局：落实属地环保监管职责，承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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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任务，依法查处辖区内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处理环境信访

投诉、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及上级督办事项；指导乡镇环保机构落

实属地环保监管职责。

乡镇、街道、管委会环保机构：落实属地环保监管职责，承

担本辖区日常环保监管检查、巡查、协调任务；接受上级环保部

门的业务指导，配合调查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纠纷和各类

环境污染问题；定期向本级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辖区内环境

和监管情况，重要情况随时报告。

三、县级相关部门

编办部门：完善环境保护机构建设，充实环境监察执法人员。

财政部门：将网格运行年度各项费用、数字网格化建立经费

列入年度预算，并逐年加大资金投入，保障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

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提升环保监管能力和水平。

发改部门：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对

审批权限内的建设项目，在审批和核准项目单位报送的项目可研

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时，对应提供具有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部门

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但未提供的，不予办理审

批或核准；属于备案项目的，在项目备案后应告知项目业主向环

保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经信部门：对符合规定的工业专项规划，应当依法组织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对审批权限内的建设项目，在审批和核准项目单

位报送的项目可研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时，对未提供具有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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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不予办

理审批或核准；属于备案项目的，在项目备案后应告知项目业主

向环保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属于省以上审批权限的建

设项目，在审核阶段，应要求业主提供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执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指导督

促工业企业落实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推动企业达标排放；组织推

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指导和督促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研究解决企业发展与

工业污染防治间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提请政府关闭、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艺、装备和产品；

协助环保部门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负责制定并监督落

实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公安部门：依据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对制造

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进行处罚；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

理。负责发放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

行证，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检查；负责放射性物

品运输安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丢失、

被盗放射源构成犯罪的进行立案侦查，协助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

污染事故应急工作；协同环保部门对机动车尾气污染进行监督管

理；依法查处涉及环境保护的刑事犯罪案件和治安管理案件。

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做好市区露天烧烤、垃圾焚烧、饮食摊

点以及街道占道等的查处工作；负责监督检查渣土密闭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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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负责城乡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餐厨垃圾收

集、运输、处置的监督管理；负责沿街（路）或在垃圾容器内焚

烧废弃物的监督管理；负责防止道路清扫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扬尘

污染。

国土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过

程中，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新设置的采矿权，要先征求环

保部门意见，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审核阶段，应要求采矿权申请

人提交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的开采矿产资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文件；负责组织划定禁止开采区和禁止勘查区；负责对矿山地质

环境的治理恢复实施监督管理；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

度，负责将查处的无证非法开采矿山、达不到最小开采规模不整

合或无法整合的已建矿山，提请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关闭。

住建部门：对建筑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未经批准、环保设

施未验收合格的，不得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负责建筑工

地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协助环保部门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计划，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和城镇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推进城镇雨污分

流工程，改造城镇污水收集系统，提高污水收集率。

交通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应组织环境影响评价的，

在交通专项规划上报或审批前，由项目业主向审批该专项规划的

机关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书面审查意见；负责监督落实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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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两侧声障屏或其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建设；负责与水源保

护区相邻事故多发公路路段防撞、污水收集等防护措施的监督落

实；依法对营运机动车船污染大气实施行业监督管理；负责危险

化学品公路、内河水路运输单位及其运输工具的行业管理；对危

险化学品内河水路运输安全实施行业监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

治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

水务部门：负责在水利资源开发专项规划上报或审批前，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该专项规划的机

关提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书面审查意见；负责划定禁采砂区、

查处河道违法采砂行为；协助环保部门加强对河道排污口及饮用

水源保护区违规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对河道上漂浮物清理提出方

案并督促有关单位予以落实；合理调度水资源，确保水源水量要

求和下游生态用水需要；牵头科学合理调度实施水源下泄生态流

量及放水冲污并指导各水电站安装最小下泄流量在线监测设备；

根据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控数据，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牵头会同有

关部门督促相关水电站落实最小下泄流量要求；督促供水部门对

涉及到农村饮水安全环境违法企业依法采取限水、停水、断水等

措施；负责督促城市供水部门对环境违法依法采取限水、停水、

断水等措施。。

农业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防治进行科学研究、技术推

广、宣传培训及监督管理；推广使用合理农业技术，引导农民科

学施肥、安全使用农药，推广生态农业技术，防止植被破坏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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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污染；组织开展农业环境监测和生态农业建设工作，指导农业

生产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的预防和治理；负责督促各

地制（修）定畜禽养殖业发展和污染治理规划，依法划定禁养区、

禁建区和可养区；协助环保部门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措施，实施畜

禽养殖污染整治；负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负责监督指导业

主做好染疫动物、病死或死因不明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工作。

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

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

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

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渔港水域进

行渔业船舶水上拆解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

作，并调查处理管理权限范围内的海洋与渔业污染事故；负责对

其主管的保护区进行保护和监督管理；负责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海洋水生生物、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负责渔港和水产养殖区的环境整治；负责海漂垃圾清理和整治；

负责非法采挖海砂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助

环保部门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负责制定并监督落实水

产养殖业污染排物放总量控制措施；督促养殖生产者科学确定养

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监督落实规定区域施肥类

网箱养殖的取缔，依法查处违规水产养殖行为；负责对渔业污染

水域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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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门：负责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和监督管

理；查处保护区内的违法开发和建设活动；依法对湿地的保护实

施监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格执行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企业登记

前置许可项目目录》（闽政〔2014〕13 号）文件，规范登记条件；

对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责令停业、关闭的各类市场主体，根据

环保部门的抄告，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手续，拒不办

理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负责对销售和经营不可降解的一次

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袋、含磷洗涤用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配

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无证经营行为。

安监部门：负责危险化学物品生产、经营和取得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负责依法查

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和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

工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负责

职责范围内矿山尾矿库安全生产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卫计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工作的监管，协助

环保部门对医疗废水处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配合环保部门做好

医疗卫生机构的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负责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

危害评价管理工作；负责对开展 X 放射线影像诊断和介入放射学

医疗卫生机构的准入管理；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工

作；负责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医疗应急。

供电部门：负责执行政府有关部门做出的对淘汰、关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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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违法企业依法采取停、限电措施的决定。

银监部门：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者环

保设施验收的项目，不得新增授信支持；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在审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申请时，应根据环保部门提供的相关信

息，加强授信管理，对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应严格控制贷款；

监督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授信审查条件，

严格审批、严格管理。

其它相关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结合实际，按照本

部门职责，认真落实环保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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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仙游县二级网格环保监管工作组

一、鲤城街道办事处、鲤南镇、龙华镇、书峰乡、社硎乡、

菜溪乡、大济镇、度尾镇、西苑乡、鲤南工业园监管工作组

组 长：林瑞荣 县环保局副局长

成 员：徐锦祥 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管理站

陈长青 县环境监测站站长

王元章 县国土局地质矿产股

张高波 县环保局排污权储备和管理中心负责人

杨建栋 县环保局法规股负责人

苏清海 县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陈丽萍 县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联络人：苏清海（13799641285）

二、枫亭镇、园庄镇、榜头镇、钟山镇、游洋镇、石苍乡、

仙游县经济开发区、工艺产业园监管工作组

组 长：阮玉坤 县环保局副局长

成 员：卢向阳 县林业局保护站

吴斌发 县环保局开发监督管理股负责人

吴新亭 县住建局建筑业管理股股长

方兰香 县国土局地质矿产股

李润华 县水务局水政大队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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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远 县环保局办公室主任

陈锦鹤 县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股负责人

邱建星 县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郑松华 县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联络人：郑松华（13799017050）

三、赖店镇、盖尾镇、郊尾镇监管工作组

组 长：陈元山 县环保局副主任科员

成 员：陈秋兰 县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股负责人

陈勇红 县农业局农村环保能源站

陈 勇 县环保局污染与控制股负责人

林加建 县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欧智平 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

何 峰 县环保局环境应急、信息中心负责人

张毓靖 县环保局环境宣教中心负责人

黄国伟 县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联络人：黄国伟（1359949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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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仙游县环境监察网格化管理网格划分情况表

网格责任领导 二级网格
主 要

责任人
三级网格 直接责任人 四级网格 网格监管员

陈玉苍

（局长）

林瑞荣

（副局长）

欧智平

（大队长）

鲤城街道、

鲤南镇、龙

华镇、书峰

乡、社硎乡、

大济镇、度

尾镇、西苑

乡、鲤南工

业园

苏清海

鲤城街道 鲤城街道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鲤南镇 鲤南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龙华镇 龙华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书峰乡 书峰乡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社硎乡 社硎乡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菜溪乡 菜溪乡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大济镇 大济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度尾镇 度尾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西苑乡 西苑乡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鲤南工业园 鲤南工业园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网格责任领导 二级网格 主 要 三级网格 直接责任人 四级网格 网格监管员



— 26 —

责任人

陈玉苍

（局长）

阮玉坤

（副局长）

欧智平

（大队长）

枫亭镇、园

庄镇、榜头

镇、钟山镇、

游洋镇、石

苍乡、仙游

县经济开发

区、工艺产

业园

郑松华

枫亭镇 枫亭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园庄镇 园庄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榜头镇 榜头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钟山镇 钟山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游洋镇 游洋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石苍乡 石苍乡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仙游县经济

开发区

仙游县经济开发区环保

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宝泉工艺产

业园

宝泉工艺产业园环保

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陈元山（副

主任科员）

赖店镇、盖

尾镇、郊尾

镇

黄国伟

赖店镇 赖店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盖尾镇 盖尾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郊尾镇 郊尾镇环保负责人 辖区内各企业 各村社环保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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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仙游县网格化环保监管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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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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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监督

上级监督 舆论监督 公众监督 监督员

排污企业

生态环境

环境信访案件

环境安全隐患

辖区违法企业

污染纠纷

县（区、管委会）环

保局和其他负有环

保监管职能部门

县政府

（二级网格）

市人民政府

（一级网格）

市环保局和其

他负有环保监

管职能部门

乡镇（街道）政府

（三级网格）

社区、大型企业、工业园

区、工业企业集中区、自

然保护区及旅游区、饮用

水源保护区、生态脆弱区

等（四级网格）

乡镇（街道）环保机构和

其他承担环保工作职责

的机构、专(兼)职工作人

员、协管员等

监督服务

管理团队

监督 监督



— 28 —

抄送：市环保局，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1月 26日印发


